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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中华自行车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 
关于股改限售股份减持的公告  

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
 

2013年12月12日，本公司自大股东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国晟能源）得知，因实施重整计划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

公司深圳分公司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于2013年12月11日办理了股东让渡股本划转工

作。国晟能源实际划转6,645,448股到深中华管理人开立的证券账户，用于清偿本公司

债务，以执行重整计划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变动前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国晟能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5,098,412 11.81% 

二、本次出售股份的方式、数量、比例和起止日期 

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起止日期 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减持均价 

国晟能源 股东让渡 2013年 12月 11 日 6,645,448 1.21% - 

三、本次变动后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国晟能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8,452,964 10.60% 

    四、前次出售股份的方式、数量、比例和起止日期。 

无。 
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 

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17 日。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

展有限公司所持股改限售股份 65,098,412 股是于 2006 年 11 月 13 日通过与中国华融

资产管理公司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收购获得。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

的控股股东深圳市国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1年 1月 3日与纪汉飞先生签订了股权

转让协议，以 7,000 万元的价格将国晟能源 100%的股权转让给纪汉飞先生并完成工商

变更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。由于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

在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期内发生变更，解除限售股份时间比原承诺时间延长 6个月，



即 G日+18个月、G日+30 个月，G日+42个月。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持

限售股份 65,098,412 股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、2013 年 2 月 8 日和 2013 年 12 月

11日获得上市流通。 

本公司将继续关注其股份变动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中华自行车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12月 12日 




